  附件三：

各地区报送专项资金申请报告和申报项目资料要求

一、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汇总表（表一、表二表三、表四）作为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上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报告的附件。

2、 每个项目的申报资料按下列顺序装订成册

（1） 鼓励类项目

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

2、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及审核意见表

3、企业基本情况表

4、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专家登记表

5、法人执照（复印件）

6、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估算表（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复制）

7、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新增主要设备表（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复制）

8、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资质复印件

9、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对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的复印件

10、申请无偿资助项目的企业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凭证汇总表及凭证复印件；申请贷款贴息项目的企业已发生贷款的“借款凭证”汇总表（银行贷款进账单）及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合同和借款凭证复印件

11、企业2006年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2）现金流量表

（3）损益表

（4）审计报告

12、企业2006年完税证明汇总表及完税证明

13、ISO9000等认证证书复印件（有证企业）

14、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证明（新产品证书、行业专家意见、生产许可证等）

（二）中小企业担保服务补助项目

1、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

2、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及审核意见表

3、担保机构基本情况表

4、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专家登记表

5、法人执照（复印件）

6、担保机构担保贷款情况汇总表
7、担保机构2006年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2）现金流量表

（3）利润表

（4）担保余额变动表

（5）审计报告

（三）中博会补助项目不需其它资料。

三、部分纸质资料填报要求

为确保上报纸质资料与电子文档的一致性，下述纸质资料必须使用由申报软件生成的打印件。

（1）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封面）。

（2）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及审核意见表。专家评审意见、省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审核意见和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在打印件上填写。

（3） 企业或担保机构基本情况表。

（4） 企业或担保机构2006年完税证明汇总表。

（5） 鼓励类项目中，申请无偿资助项目的企业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凭证汇总表；申请贷款贴息项目的企业已发生的项目贷款“借款凭证”汇总表。

（6） 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类项目中，担保机构担保贷款情况汇总表。

四、省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登录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www.sme.gov.cn），使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管理系统”进行网上项目申报和管理工作。

